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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五” 时 期 北 京 市 劳 动 力 状 况 及 就 业

政策

1952 年 年 底， 国 民 经 济 恢 复 任 务 基 本 完 成。

1953 年， 全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 以实施

“一五” 计划为标志， 开始走上以优先发展重工业

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经过国家经济恢复

时期， 北京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人口增长较快，
且人口年龄结构逐步呈现年轻化趋势。 这种人口结

构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特别是对工业化建

设特别有利。 从人口数量来看， 1949 年年底北京

人 口 是 208 万 人， 1952 年 年 底 增 加 到 258 万 人，
到 1956 年年底北京总人口增加到 402 万人。 从人

口年龄结构来看， 1950 年 213 万人的北京市总人

口中， 14 岁以下人口比例为 31.15%， 15—49 岁人

口 比 例 为 53.42% ， 50 岁 及 以 上 人 口 比 例 为

15.44%； 1956 年 402 万总人口中， 14 岁以下人口

比例为 34.87%， 15—49 岁人口比例为 53.95%， 50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 11.18%。 ①从 劳 动 力 资 源 来

看， 在业人口不断增加， 劳动力供给充足。 1949

年北京市在业人口只有 43.3 万人， 1953 年全市城

市在业人口 97 万人， 到 1957 年年底， 城市在业人

口迅速上升为 121 万人。 从劳动力质量来看， 劳动

力文化素质不断提升。 据 1953 年北京市第一次人

口普查的不完全统计， 北京市小学及以上文化程度

的 人 口 为 79.80 万 人， 占 当 时 总 人 口 的 42.52％。
其中，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 4.73 万人， 占总

人口的 2.52％； 高中文化程度的 4.45 万人， 占总

人口的 2.37％； 初中文化程度的 9.45 万人， 占总

人口的 5.03％。 ②

“一五” 时期， 劳动力人口的不断增加， 为大

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人力支撑。 但劳动力供求也存

在结构性矛盾， 劳动力文化素质和技能素质不能满

足生产需要， 人口和就业结构不能满足工业化建设

需要。 由此， 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难以满足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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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就业需求， 产生了严重的城市就业问题， 政府

也感受到了人口增长过快的挑战和压力。 根据国家

经济建设需要、 用人单位的需要， 有步骤地组织失

业人员就业， 是这一时期就业的特点。 1954 年 11
月 22 日， 北京市成立劳动就业办公室， 设在劳动

局， 由市委统战部、 市公安局、 市工商管理局、 市

劳动局与市总工会等 5 个单位抽调干部组成。 各区

劳动就业办公室也随后成立。 劳动就业办公室的任

务是掌握推动全市动员失业人员的工作， 根据失业

人员的就业条件及用人单位的需要情况， 作出相应

的就业安置， 有计划地动员失业、 无业人员参加劳

动生产。 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 给失业人员找到了

生活的出路， 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 同时促进了

经济的发展。 这一时期北京市主要的就业政策有如

下几项。
（一） 动员去国营农庄和砂石厂

北京市劳动就业办公室一 成 立 便 进 行 首 次 动

员失业人员工作。 此次动员对象是私营企业垮台

户 、 失 业 职 工 及 就 业 登 记 中 鼓 励 自 行 就 业 部 分

（年龄较大或政治历史复杂人员）。 当时各厂矿及

其 他 用 人 部 门 需 求 情 况 是 ： 茶 淀 国 营 农 庄 1000
人， 石景山砂石厂 1500 人。 其他有国营厂矿、 合

作社、 劳动局主办的训练班及其他单位共需 2074
人， 总计 4500 余人①。 根据这种情况， 劳动就业

办公室具体研究了动员计划， 确定动员的总任务

是 5000 人， 并分为 3 期动员。 确定第一批动员任

务为 1700 人， 到茶淀国营农庄去 1000 人， 到 石

景山国营砂石厂去 700 人。 为保证动员任务的顺

利完成， 劳动就业办公室对招工条件、 待遇、 户

口、 路费、 各区的动员数量等内容进行了具体规

定。
到 1954 年 12 月 15 日， 各区共动员 3026 人到

农庄， 经报名、 核查后， 实际输送 1013 人 （其中，
新失业职工 364 人， 旧失业登记的 616 人， 未登记

的社会劳动力 33 人）； 动员 2294 人去砂石厂， 实

际输送 788 人 （其中， 新失业职工 104 人， 旧失业

登记的 679 人， 未登记的社会劳动力 5 人）， 合计

共输送 1801 人， 占动员总数的 33.85%。 ②超额完

成了第一批动员任务。
（二） 动员去永定河引水工程

1955 年 1 月， 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

于永定河引水工程的请示， 计划在 1956 年 “五一”
前完成这项工程。 ③因劳动力需求量大， 采取分批

动员的办法， 且由各区负责组织管理自己供应的劳

动力。 1956 年 1 月至 2 月， 全市共分批动员了劳

动力 13500 人， 其中， 渠首工程 5000 人， 渠道工

程 8500 人。 ④参加挖河工程的工人， 生产热情很

高。 石景山区有 100 多名工人自动要求组织青年突

击队， 老工人也要求参加； 东四区也组织青年突击

队； 丰台区工人总结挖冻土的经验， 提高了劳动效

率。
（三） 按行业归口安置

针对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的职工失业问

题， 北京市 采 取 按 照 行 业 归 口 的 办 法 予 以 解 决 ，
并制定了具体解决办法。 市劳动局协助地方工业

局在行业内、 系统内、 行业间和系统间进行调剂；
有计划地以多余下来的职工， 替换下一部分经过

挑选有培养前途的职工， 由地方工业局进行政治、
业务的培训， 作为将来大量需要的改造私营工业

的干部 （如公股代表、 驻厂员等）； 新建、 扩建的

国营厂矿需要职工时， 可以有计划地从私营工业

中抽调， 必要时可采取 “托梁换柱” 的做法， 从

地方工业中抽调一部分政治、 技术条件较好的职

工 支 援 国 营 工 业， 以 私 营 工 业 多 余 的 职 工 补 替；
对淘汰户中的老弱病残职工， 由劳动部门督促原

雇佣资本家负责妥善处理， 临时工、 季节工按合

同解雇， 资本家非法安插的家属、 亲信、 亲友等

冗员则责成资本家负责处理， 在采取上述办法仍

不能安置的职工， 由劳动局登记救济， 待机安置；

① 《劳动就业办公室成立及工作情况》， 北京市劳动就业

办 公 室 编 印： 《劳 动 就 业 简 报 》 1954 年 11 月 25
日，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 档号 110-001-0439。

② 北京市劳动就业办公室： 《动员失业人员参加劳动

生产的工作报告 （1955 年 1 月 21 日）》， 北京市档

案馆馆藏， 档号 110-001-0503。
③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永定河引水工程问题向中央的

请 示 （1955 年 1 月 29 日 ）》， 北 京 市 档 案 馆 、 中

共 北 京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编 ： 《北 京 市 重 要 文 献 选

编·1955》 ， 中 国 档 案 出 版 社 2003 年 版 ， 第 49
页。

④ 《组织供应永定河引水工程需工情况》， 北京市劳动

局办公室编印： 《劳动情况》 1956 年第 7 期， 北京

市档案馆馆藏， 档号 110-001-0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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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京市劳动局： 《关于安排私营工业生产工作中安

置职工的具体意见 （1955 年 8 月 18 日）》， 北京市

档案馆馆藏， 档号 110-001-622。
② 北京市劳动局： 《关于组织本市失业无业人员从事

各种生产自救工作的报告 （1957 年 7 月 10 日）》，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 档号 110-001-0888。

③ 董 志 凯 、 武 力 主 编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经 济 史

（1953—1957）》 （下），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2011
年版， 第 795 页。

④ 北京市劳动局介绍科： 《关于需工单位会议报告及

劳 动 就 业 清 理 情 况 工 作 总 结 报 告 （1954 年 8 月

13 日 ） 》 ， 北 京 市 档 案 馆 馆 藏 ， 档 号 110-001-
0505。

⑤ 北京市人民委员会： 《北京市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

个 五 年 计 划 （1955 年 10 月 ）》， 北 京 市 档 案 馆 馆

藏， 档号 005-001-0157。

对于不属于地方工业 10 人以下的手工作坊， 须由

手工业管理局妥善安排生产， 逐步走向合作化的

道路。 ①

（四） 组建生产自救互助组

北京市从 1957 年 2 月开始组建生产自救互助

组， 让失业、 无业登记人员进行生产自救。 当时，
西四、 前门、 宣武等 6 个城区和东郊 1 个郊区已

先后组织了失业、 无业人员和烈军属、 贫苦市民、
职工家属等 654 人， 成立 18 个生产自救组。 各组

业务的来源， 主要是给工厂、 合作社、 公私合营

企业加工和销售商品， 或经他们介绍做一些小型

承装工作； 其次是由他们自己承揽一些机关、 市

民的修理工作。 ②自救互助组的收入都比较好， 一

个人一般都能维持几口人的生活。 参加生产自救

互助组后， 大部分组员工作情绪高涨。 同时， 生

产自救互助组由于完成工作的质量和服务态度较

好， 颇受群众欢迎， 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

护。

二、 “一五” 时期北京市就业制度演变

“一五” 时期北京市就业政策不断调整， 总体

趋势是取消个人自行就业与政府介绍就业相结合的

灵活就业方针， 加强政府对劳动力资源的计划管

理， 劳动力统一招收和调配的实施范围进一步扩

大。 企事业单位在招工、 用工方面的自主权逐渐缩

小直至取消， 劳动者就业的选择权逐渐受到限制。
劳动力的招收和调配从市场不断向劳动部门集中。
在此过程中， 农民进城受到限制， 劳动力市场从有

到无， 政府集中管理的城市计划就业制度建立起

来。
“一五” 时期， 北京市就业政策主要分三个阶

段。 第一阶段是 1953 年 8 月以前。 这一阶段就业

政策的基本特征是， 秉承 1952 年 7 月全国劳动就

业会议的精神， 贯彻执行由政府安排的统一介绍

就 业 政 策 和 劳 动 力 统 一 调 配 政 策 。 第 二 阶 段 是

1953 年 8 月—1955 年 4 月， 重新实行自行就业与

介绍就业相结合的就业方针。 第三阶段是 1955 年

4 月以后。 由于 经 济 建 设 规 模 加 大 和 建 设 速 度 加

快， 各 部 门 对 劳 动 力 的 需 求 也 随 之 增 加。 同 时，
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 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被迅

速消灭。 在这种情况下， 对非公经济招收劳动力

的自主权进行限制， 强调劳动力招收与使用的计

划 性 ， 废 除 “自 行 就 业 与 介 绍 就 业 相 结 合 ” 的

“两条腿” 走路的就业方针。 1955 年 4 月， 《中共

中央关于第二次全国省市计划会议总结报告的批

示》 提到： “一切部门的劳动力调配必须纳入计划，
增加人员必须通过劳动部门统一调配， 不准随便

招收人员。” 同年 5 月， 劳动部第二次全国劳动局

长 会 议 强 调 必 须 要 贯 彻 “统 一 管 理， 分 工 负 责”
的原则， 在劳动部门的统一管理下， 由企业主管

部门分别负责。 ③据此， 北京市劳动局规定， 用工

单 位 招 工 时 应 向 劳 动 局 申 请， 按 实 际 需 要 申 请，
不得随意变更招工计划， 招工条件也不得任意提

高。 ④自此， 大多数企事业单位在招用职工时， 都

需要按规定由下而上编制招工计划， 由劳动部门

统一安排招收， 劳动者自寻出路的自由也随之缩

小。
（一） 劳动力统一招收和调配制度的建立

统一的劳动力招收和调配制度最早是在建筑业

开始实施的。 根据 “一五” 计划以发展重工业为

中心环节的任务， 地方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保

证国家重点建设的顺利完成为出发点， 动员一切

力量， 尽一切可能保障和支援 “一五” 计划中在

北京新建厂矿的建设， 并对全国的新建扩建的重

点工程进行有力的支援。 “一五” 期间， 北京市财

政支出也向基础建设倾斜。 北京市地方国营工业

的基本建设投资为 9295 万元， 占全市 5 年基本建

设 投 资 总 额 的 19.4%。 ⑤ 北 京 市 城 市 建 设 投 资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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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京市人民委员会： 《北京市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

个 五 年 计 划 （1955 年 10 月）》， 北 京 市 档 案 馆 馆

藏， 档号 005-001-0157。
② 北京市劳动局： 《关于北京市贯彻全国建筑工人调

配 工 作 会 议 精 神 的 情 况 报 告 （1954 年 7 月 15
日）》，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 档号 110-003-541。

21386 万 元 ， 占 地 方 5 年 基 本 建 设 投 资 总 额 的

44.72%。 ①基 本 建 设 的 宏 大 规 模 对 建 筑 业 的 发 展

提出了紧迫的要求。 在财政支出得到保证的条件

下， 如何满足基建项目建设的劳动力需求， 成为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政府首先实行对建筑业工人的统一调配制度，

以确保进行基本建设所必 须 的 劳 动 力。 1954 年 3
月， 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建筑工人调配会议， 明确

了 劳 动 力 调 配 工 作 必 须 为 基 本 建 设 服 务 的 方 针 ，
制 定 了 《建 筑 工 人 调 配 暂 行 办 法》， 要 求 北 京 市

逐步做到劳动力的计划供应和合理调配， 供应基

本 建 设 需 要。 ② 随 后， 北 京 市 召 开 建 筑 业 劳 动 力

调 配 工 作 专 业 会 议 ， 要 求 做 到 劳 动 力 的 调 度 平

衡， 各单位加强计划管理， 改进劳动组织， 逐步

达到合理调配使用劳动力， 同时， 必须建立健全

调配机制， 制定必要可行的制度办法， 结合本单

位情况， 学习调度工作经验， 并对施工方面的不

均衡现象作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以此次会议为标

志， 全市范围内统一的建筑工人招收和调配制度

正式确立。
这一制度确保了大规模基本建设时期建筑部

门需要的劳动力人数， 为顺利完成 “一五” 目标

作出了巨大贡献。 1953 年， 北京建筑业完成工作

量 310 万平方米， 工人最多达 24 万多人 （其中基

建工人 18.7 万多人）。 1954 年全市建筑总任务约

330 余万平方米， 建筑工人 16 万人。 1953 年通过

市劳动局供应建筑业的劳动力达 9 万多人， 劳动

局组织需工、 窝工单位借调 200 多单位次， 借调

工人 7500 多人。 如果没有建筑业的统一招收和调

配制度， 这么大量的劳动力转移是不可能在一年

内实现的。

1955 年以后， 劳动力的统一招收和调配制度

开始从建筑业扩大到工矿企业、 交通运输等各个

部门。 1955 年 5 月， 全国第二次劳动局长会议召

开， 明确规定劳动力统一招收和调配的基本原则、
方法。 基本原则是 “统一管理、 分工负责”。 具体

办法是： 第一， 在招工方面， 企业招用工人和技

校学生， 统一通过劳动部门进行， 机关和事业单

位招用人员应报当地劳动部门备案； 第二， 在调

配方面， 企业之间劳动力的余缺调剂主要由主管

产业部门在本系统内进行， 但为避免同类职工相

向调动和远距离调动所造成的浪费， 则由地方劳

动部门进行地区平衡； 第三， 各部门、 各地区之

间劳动力余缺调剂， 以及抽调技术工人支援内地

重点建设， 由劳动部门组织进行； 第四， 私营企

业的劳动力按行业进行归口管理， 尚未归口的由

劳动部门统一管理； 第五， 各部门、 各地区根据

国家批准的劳动计划， 编制本部门、 本地区的年

度劳动力平衡计划， 以保证劳动力调配有计划进

行。 这些规定实质上取消了企业和事业单位在招

工、 用工方面的权限， 将调配劳动力的权限集中

于劳动部门， 必须经过劳动部门的批准才能进行，
这样就在宏观层次上完成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劳动

力统一配置。
（二） 统包统配就业制度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 政府对接收的官僚资本主义

企业内的职工和旧军政人员实行统包统配的就业

政策。 这一政策后来逐步扩大到公私合营企业社

会主义改造后的职工、 各高等院校和中专技校的

毕业生、 复员军人等。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中， 采取了按行业归口 “包下来” 的

政策， 将大批私营企业职工转入了公私合营企业

和国营企业， 几乎都是固定工。 1955 年 8 月， 国

务院在 《关于一九五六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出现

役干部转业工作的指示》 中， 明确规定对于居住

在 城 市 并 具 有 一 定 文 化、 技 术 水 平 的 复 员 军 人，
也要根据 “归口包干、 统一安排” 的原则， 由中

央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分别归口安置到

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成为固定职工。 即便是刑满

释放人员， 也要求 “在可能条件下由劳动改造机

关、 劳 动 部 门 给 以 介 绍 就 业”， 事 实 上 也 实 行 了

“包下来” 的安置方式。

1957 年 3 月， 国务院在批转劳动部的呈文中

规定： “企业、 事业、 机关编余的人员， 应该想办

法 在企业、 事业、 机关内部或部门之间调剂安排

工作或组织他们学习， 不得任意辞退。” 同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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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出的 《关于劳动力调剂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的通知》 又明确提出， “各单位对于多余正式职工

和学员、 学徒， 应该积极设法安置， 如果没有做

好 安 置 工 作， 不 得 裁 减”， 并 强 调 “企 业、 事 业

单位如果不按规定私招或随便辞退人员时， 应视

情节轻重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国家监察部门予以

适当处理”。 这些规定最终在微观层次上形成企业

用工中的固定工制度。 ① “一五” 期间， 固定职工

增长很快， 1957 年年底， 北京市国民经济各部门

职工数为 1055785 人， 其中固定工 1023070 人。 ②

固 定 工制度， 导致城市计划就业制度微观机制的

形成。
“一 五” 期 间， 一 方 面 包 下 来 的 范 围 越 来 越

广， 固定工在扩大； 另一方面也试图实现临时工

的 统 一 招 收 和 调 配 ， 对 企 业 使 用 临 时 工 进 行 限

制， 对临时工的招用程序、 雇用期限等都进行了

严格的规定。 1957 年年初， 国务院 《关于有效地

控制企业、 事业单位人员增加， 制止盲目招收工

人和职员的现象的通知》 第四条规定： 需要临时

工人， 应从现有的企业、 事业单位和国家工作人

员中进行调剂， 无法调剂的， 在严格控制的原则

下， 就地吸收； 临时工的任用期限不得超过一个

月， 招收临时工必须签订劳动合同； 现有的和新

招 的 临 时工都应当按照合同办事， 不能转为正式

工人。

1957 年 2 月 25 日， 根据中央精神， 北京市结

合本市具体情况对临时工人调剂和招收问题作出

详 细 的 规 定： 第 一， 市 属 地 方 国 营、 合 作 社 营、
公 私 合 营 的 单 位、 事 业 单 位 （包 括 医 院 学 校 等）
以及手工业生产社， 因生产、 业务需要， 必须用

临 时 工 人 时， 在 不 超 过 年 度 劳 动 计 划 的 范 围 内 ，
首先报经主管局、 委、 市社在所属单位现有人员

中进行调剂， 无调剂对象的或经调剂后的不足部

分， 由主管局、 委、 市社报请市劳动局在全市现

有人员中组织调剂， 全市现有人员不能调剂的或

调 剂 不 足 时， 由 市 劳 动 局 根 据 严 格 控 制 的 原 则 ，
批准从本市社会上吸收解决。 第二， 商业、 粮食

等企业单位， 为适应鱼虾、 蔬菜水果、 蛋品等季

节 性 商 品 的 生 产、 加 工、 包 装， 粮 食 翻 晒 倒 仓，
节日营业的需要， 以及企业、 事业单位、 手工业

生产社， 因房屋、 管道等建筑物和办公家具的修

理， 所需要的非生产非业务性的临时工人， 无论

劳动部门供应或需工单位自行招收， 均须严格遵

守 “就 地 吸 收” 原 则， 不 得 在 市 区 以 外 招 收。 ③

1957 年 4 月 5 日， 北京市又对这些规定作了进一

步的补充， 市人民委员会下发关于临时工人调剂

和批准招收程序的通知， 并要求 “立即逐级贯彻

执行”。 一是规定凡是一次招收临时工在 100 人以

下的， 由市劳动局批准， 100 人以上的， 由市劳动

局请示市人民委员会决定； 二是着重强调招用临

时工须严格遵守 “就地吸收” 的原则， 现有的和

新招的临时工， 一律不得转为正式工人。 ④针对基

本建设需要劳动力比较大的行业， 如建筑安装企

业、 自营建设单位和市政建设单位， 北京市对其

临时工的招用也作出明确的规定。 这些规定主要

体现在 《北京市基本建设单位招用临时工人暂行

规 定 》 《北 京 市 基 本 建 设 单 位 借 调 工 人 暂 行 规

定》。 根据规定， 需要临时工人的单位， 应先编制

包括需用的工种、 人数、 工作期限、 需用条件等

内容的详细需工计划， 无故不得变更计划。 各单

位的需工统一由市劳动局进行平衡调剂。 这些规

定使企业使用临时工受到限制， 企业的用工自主

权逐渐降低。
（三） 农村劳动力流动受到限制

1953 年年初开始， 周边大量农民流入北京市，
截 至 当 年 4 月， 达 1 万 人 以 上。 ⑤ 北 京 市 劳 动 局

每 天 接 待 的 来 访 农 民 人 数 达 300—500 人 ， 其 中

① 庄启东： 《劳动工资手册》，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378 页。

② 《1958 年 国 民 经 济 各 部 门 年 末 固 定 工 及 临 时 工 人

数》，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 档号 110-001-975。
③ 北京市劳动局： 《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对临时工人调

剂和招收问题的请示 （1957 年 2 月 25 日）》， 北京

市档案馆馆藏， 档号 110-006-891。
④ 北京市劳动局： 《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关于临时工人

调剂和批准招收程序的通知 （1957 年 4 月 5 日）》，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 档号 110-006-891。

⑤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农民盲目流入北京市情况和

处 理 措 施 向 华 北 行 政 委 员 会 、 政 务 院 的 报 告

（1953 年 4 月 22 日）》， 北京市档案馆、 中共北京

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3》，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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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介绍工作的农民占 80%以上， 这些农民绝大

部分来自华北各省。 流入北京市的农民生活上很

困难， 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管理等问题。 “他们到京

后， 很多人从事投机倒卖活动， 经常以买卖碎铜

烂 铁 、 青 菜 、 瓜 果 等 为 业 ， 高 价 出 售 ， 违 法 经

营， 有的不服从市场管理”。 另外， “在城市， 使

失业人口增加， 造成处理上的困难”。 ①这就导致

农民自发进城和城市有限容纳力的矛盾。
为此， 政务院多次在有关文件中提出劝阻农

民盲目流入城市， 规定各单位未经劳动部门许可

或 接 受 ， 不 得 擅 自 到 农 村 招 收 工 人 。 1953 年 4
月 17 日， 政 务 院 发 布 《关 于 劝 止 农 民 盲 目 流 入

城 市 的 指 示》。 为 做 好 劝 止 工 作， 北 京 市 成 立 了

各 区 动 员 农 民 返 乡 办 公 室， 采 取 了 具 体 的 办 法：
第一， 对私自招用或预约的工人， 一律责由各单

位 “包 下 来”， 如 认 为 不 需 要 时， 由 各 单 位 负 责

处 理， 动 员 其 还 乡， 并 发 给 路 费。 ② 第 二， 取 缔

无 照 商 贩 ， 打 击 严 重 违 法 的 小 贩 ， 严 格 控 制 市

场， 从而打消农民经营商贩的想法， 使他们感到

只有回乡生产别无办法。 第三， 请流入来源地派

干部作动员， 扭转农民的思想和消除顾虑， 并由

派来干部负责遣送安置工作。 河北省人民委员会

1957 年 4 月 份 派 来 各 县 干 部 共 40 余 人， 协 助 北

京市动员农民回乡生产办公室大力进行动员。 历

时 3 个多月， 一部分农民被动员回乡。 第四， 在

农村中， 对遣送回乡的农民进行妥当的安置， 解

决 他 们 的 生 活 困 难 问 题。 到 1957 年 9 月， 经 政

府 补 助 路 费 遣 送 和 自 行 回 乡 生 产 的 ， 共 有 8046
人。 ③

（四） 北京市劳动力市场的退出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为有效解决就业问题， 国

家 倡 导 “介 绍 就 业 与 自 行 就 业 相 结 合” 的 方 针，
企事业单位通过市场招工， 劳动者通过市场就业。

1955 年以后， 失业问题基本解决， 城市计划劳动

力管理体制从灵活到刚性， 劳动力市场不断缩小，
逐渐消失。 到 1957 年， 基本上已过渡到高度集中

的体制， 自行招工、 自行就业等办法已经不再使

用， 劳动力市场也随之不存在。 北京市通过严禁

“私招” 和取消劳动力自由市场， 劳动力市场基本

退出。
企事业单位的 “私招” 现象， 违背了国家劳动

力统一调配政策， 也给限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 造

成难度， 对有效地控制北京人口的增加， 缓和粮

食、 商 品 供 应 和 城 市 公 用 服 务 事 业 的 紧 张 状 况 ，
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为了克服这种招工混乱现

象， 北京市政府一再通令禁止私招工人。 1954 年

11 月， 北京市对国营、 私营企业录用职工， 作出

了严格的规定： （1）凡国营、 地方国营、 合作社营

和公私合营的企业， 需用长期职工或 1 个月以上

的临时职工， 在 10 人以上的， 都须向本局申请统

一介绍； 在 9 人以下的， 可自行录用， 但须先向本

局备案； （2） 凡私营企业， 雇用长期职工或 1 个月

以上的临时职工， 在 5 人以上的， 都须向所在区区

人民政府劳动科申请统一介绍， 在 4 人以下的， 可

自行雇用， 但须先向所在区区人民政府劳动科备

案； （3） 各企业自行录用的长期或临时职工， 都须

是本市的失业、 无业人员， 不得录用在职人员； （4）
各企业如需赴外地招工时， 须先报经本局批准。 ④

与此同时， 市人民政府发布 《企业申请招工细则

（草案）》， 对招工单位作出详细的规定。 通过以上

细则规定， 成功阻止了劳动力的随意流动。

1956 年 7 月， 北 京 市 对 全 市 的 街 头 “人 市”
（即 劳 动 力 自 由 市 场） 情 况 进 行 了 调 查。 根 据 调

查结果， 城区 有 固 定 的 “人 市” 7 处， 人 数 经 常

在 1000 人左右。 ⑤工人大部分是修缮房屋的泥 瓦

① 《北 京 市 民 政 局 关 于 动 员 来 京 农 民 还 乡 工 作 报 告

（1957 年 12 月 25 日）》， 北京市档案馆、 中共北京

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3》，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913 页。

②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农民盲目流入京市情况和处

理 措 施 向 华 北 行 政 委 员 会、 政 务 院 的 报 告 （1953
年 4 月 22 日）》， 北京市档案馆、 中共北京市委党

史研究室编： 《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3》， 中国

档案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15 页。

③ 《北 京 市 民 政 局 关 于 动 员 来 京 农 民 还 乡 工 作 报 告

（1957 年 12 月 25 日）》， 北京市档案馆、 中共北京

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3》，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916 页。

④ 北京市劳动局： 《关于本市国、 私营企业录用职工

的通告 （1954 年 11 月 15 日）》， 北京市档案馆馆

藏， 档号 110-001-543。
⑤ 《关于本市街头 “人市” 调查情况”》， 北京市劳动

局办公室编印： 《劳动情况》 1956 年第 43 期， 北京

市档案馆馆藏， 档号 110-001-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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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 这 些 人 员 中 本 市 的 市 民 约 占 半 数 ， 有 的 是

登 过 记 的 失 业 无 业 人 员 ， 大 部 分 是 常 年 从 事 零

散 工 和 有 营 业 执 照 的 瓦 木 工， 部 分 是 三 轮 工 人、
流 动 小 贩 等 。 “人 市 ” 中 的 工 人 没 有 技 术 等 级 ，
一 般 技 术 较 差 ， 只 能 做 简 单 的 技 术 活 ， 技 工 找

不 到 活 时 就 自 愿 做 壮 工 。 工 资 也 无 规 定 ， 人 多

活 少 工 资 就 低 ， 但 都 高 于 本 市 建 筑 工 人 的 工 资

标 准 ， 如 壮 工 每 日 工 资 为 1.3—1.8 元 ， 一 般 为

1.4—1.5 元 ， 技 工 是 2.5—3 元 。 工 人 为 了 强 揽

活做， 经常发生争执， 秩序极为混乱。 ①

针对这些情况， 北京市采取一系列措施， 坚

决 取 缔 “人 市”。 对 于 到 “人 市” 找 工 作 的 农 民

采 取 集 中 收 容 、 审 查 后 遣 送 回 乡 的 办 法 ； 对 于

在 “人 市 ” 招 工 的 单 位 ， 分 别 情 况 进 行 批 评 处

理 。 另 外 ， 将 在 “人 市 ” 中 有 本 市 户 口 的 人 抽

调 出 来 ， 组 织 成 零 星 修 缮 、 搬 运 等 临 时 工 ， 以

解 决 机 关 单 位 和 市 民 对 零 星 修 理 、 零 星 搬 运 等

临 时 工 的 需 要。 通 过 这 些 措 施， “人 市” 被 逐 渐

取缔。

三、 “一五” 时期北京市就业政策和就业制度

演变的成效与不足

“一 五” 时 期， 北 京 市 就 业 政 策 和 就 业 制 度

的演变， 与大规模经济建设、 工业化、 社会主义

改造充分适应， 取得了明显成效。
第 一 ， 较 快 解 决 了 失 业 问 题 。 到 1957 年 年

底， 全 市 共 安 置 失 业 和 无 业 人 员 27 万 人， 基 本

解 决 了 旧 社 会 遗 留 下 的 严 重 失 业 问 题 。 除 此 之

外 ， 北 京 市 还 安 排 了 31.4 万 新 增 劳 动 力 就 业 。
城 市 在 业 人 员 从 1949 年 的 43.3 万 增 加 到 1957
年 年 底 的 121.2 万 ， 有 效 保 证 了 首 都 经 济 建 设

事 业 的 快 速 发 展。
第 二， 为 国 家 工 业 化 战 略 提 供 了 有 效 保 障。

计 划 就 业 制 度 是 与 当 时 的 经 济 体 制 、 工 业 化 水

平 相 适 应 、 相 配 套 的 ， 是 与 当 时 的 经 济 发 展 战

略 和 尽 快 建 立 独 立 完 整 工 业 体 系 要 求 相 适 应 的 ，
对 维 护 社 会 稳 定 具 有 重 要 作 用 。 政 府 通 过 计 划

管 理 的 办 法 把 劳 动 力 资 源 按 照 产 业 发 展 的 优 先

次 序 进 行 配 置 ， 为 工 业 化 提 供 人 力 保 障 。 这 一

时 期， 北 京 和 全 国 一 样 处 于 大 规 模 工 业 化 时 期 ，
劳 动 力 需 求 很 大 ， 与 工 业 化 建 设 密 切 相 关 的 很

多 行 业 劳 动 力 需 求 都 处 于 紧 缺 状 态 。 统 一 招 收

和 调 配 制 度 ， 为 大 规 模 经 济 建 设 有 效 地 配 置 了

相 应 的 劳 动 力 。 采 取 有 组 织 、 有 计 划 的 职 工 调

动 措 施 ， 有 力 地 支 援 了 重 点 工 程 建 设 。 同 时 保

证 了 不 同 部 门、 不 同 产 业 间 劳 动 力 供 给 的 实 现 。
实 行 固 定 工 ， 使 得 广 大 职 工 成 为 国 家 职 工 ， 并

获 得 了 稳 定 的 职 业 保 障， 受 到 劳 动 者 的 拥 护。
计 划 就 业 体 制 有 效 促 进 了 就 业 ， 保 障 了 工

业 化 发 展 ， 也 应 该 看 到 ， 由 于 不 存 在 劳 动 力 市

场 ， 劳 动 力 资 源 依 靠 行 政 性 计 划 而 不 是 劳 动 力

市 场 进 行 配 置 ， 存 在 信 息 不 充 分 等 问 题 ， 政 府

并 不 能 完 全 了 解 各 个 企 业 对 劳 动 力 的 需 求 ， 也

不 能 了 解 劳 动 供 给 者 的 具 体 信 息 ， 使 得 劳 动 力

不 能 完 全 进 行 有 效 匹 配 。 同 时 ， 计 划 就 业 体 制

也 是 一 次 分 配 定 终 身 的 劳 动 力 供 给 配 置 机 制 。
这 种 机 制 是 一 种 没 有 个 人 自 由 选 择 的 配 置 方 式 ，
职 工 缺 乏 选 择 职 业 和 工 作 岗 位 的 主 动 权 ， 难 以

根 据 自 己 的 专 长 、 意 愿 和 素 质 等 条 件 选 择 职 业

或 工 作 岗 位。 同 时， 企 业 没 有 自 主 招 工 的 权 力，
按 政 府 计 划 用 工 ， 不 能 根 据 生 产 需 要 自 主 使 用

和 调 配 劳 动 力 ， 为 人 浮 于 事 ， 企 业 生 产 效 率 低

下 等 埋 下 了 隐 患。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博士后 北京 100009）

① 《关于本市街头 “人市” 调查情况》， 北京市劳动局

办公室编印： 《劳动情况》 1956 年第 43 期， 北 京

市档案馆馆藏， 档号 110-001-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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